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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  要要 
 

「俠」是中國古典文化中一項很耐人尋味的人物代表，它具有儒家重視的忠孝觀，又

包含捨己救人之高尚情操。他們不求聞達，受人敬仰。唐傳奇的豪俠小說極爲發達，當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由男性作者們塑造的「女俠」角色。女俠不似其他傳奇中的女性角

色，她們在古代社會中屢屢破格，甚至在今天看來也不乏驚世駭俗之舉，例如「殺子」。

本文針對「女俠殺子」的主題進行研究，包括文本分析、探源，以及「殺子」書寫與學術

思想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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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唐代經濟與文化發展繁榮，爲小說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唐傳奇是唐代文人虛構性

的文言短篇小說，有其代表性和時代性。唐傳奇的題材中有「俠義」一類，雖然在《太平

廣記》500卷中，俠義類故事只有 25則，數量較少，然而它很能夠反映唐代社會的某種特
質，是值得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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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小說發展到了唐代，女俠角色在傳奇作品中大量增加，1文人史無前例地創作出以

女性爲主角或主要角色的傳奇故事。唐傳奇中有關女俠的傳奇作品共有 12 篇，按其行徑
可分成報恩型和復仇型兩大類，「復仇型」女俠故事共六篇，佔全部作品百分之五十。當

中有三篇故事的情節非常相似，是同類型故事的百分之五十，包括〈賈人妻〉、〈崔慎思〉

和〈義激〉，在所有女俠文本中佔百分之二十五。從故事結構、情節舖寫和人物類型來看，

這三篇傳奇文已形成「模式化」現象，當是從共同底本改寫而成。女俠故事文本中，女俠

的復仇行爲大致合乎傳統的忠孝觀念，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情節上都有一個很奇特的「殺子」

安排，體現出與傳統儒家思想背道而馳的情況。女俠「殺子」在唐傳奇乃至整個小說發展

史中都是獨特的主題。這類主題驟看會容易誤以爲作者只是故弄玄虛的嘩眾取寵，透過以

下論述我們可以分析唐代整個時期的文化特質。 
 

二、唐傳奇女俠殺子情節分析 
 

「復仇殺子」的女俠文本包括了〈崔慎思〉、〈賈人妻〉和〈義激〉，三則故事的主

角女俠分別是崔慎思之妾、賈人妻和蜀婦人。爲了增強故事的神秘感，配合內容上女俠爲

了復仇而匿居京城隱姓埋名避免仇人發現，所以文本中沒有交代女主角的詳細資料。女主

角們的年齡只有〈崔慎思〉有指明「少婦年三十餘」，其餘兩篇沒有交代，女主角都是成

年女性，作婦人打扮。三篇主角以復仇爲目標，崔慎思妾和蜀婦人有父仇在身、賈人妻只

說「妾有冤仇」。女俠們都用了相同方法復仇：隱匿京城，收集情報，等候機會將仇人殺

死。女俠們都擁有高強武藝，而武藝是復仇的最有力依靠。 
唐傳奇中女俠的出身大致是平民和婢女。這些出身低微的女性，在社會上沒有任何權

力可言，當她們的原生家庭遭受迫害時，她們往往無能力反抗。所謂「未嫁從父，既嫁從

夫，夫死從子。」2女俠們未踏上復仇之路前，不論她們德行如何高尚，只能是寄身於男權

之下的附庸，最大的成就是在家庭中擔任賢妻良母。故事中的女俠在遭逢巨變後，社會中

可以被她依附的對象消失，她們無法再飾演溫柔順從的社會角色，只好運用「以暴易暴」

的方法做回自我生命的主人。復仇這種以暴易暴的行爲在道德層面來說並沒有多大的理據

支持，但是傳奇作家安排了「報父仇」這一符合「孝」動機，女俠們的復仇行爲就可理解

爲履行子女對父母的責任，使「復仇」在道德層面上既處於邊緣性又具正當性。明代蔡保

禎（約 1568-？）所撰《孝紀》中曾這樣描述「孝女復仇」：「大抵遭家多難，孝行乃彰。
女以孝稱，非家之福。」3可見唐代這一類復仇女俠都是在迫於無奈之下才走上自我救贖的

唯一道路。 
 

1  在唐代以前，以女性爲主角的故事主要有《吳越春秋》的〈越處女〉和《搜神記》中的〈李寄斬蛇〉，

中晚唐時期以女俠爲主角的傳奇故事有 12篇之多。 
2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儀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 30，頁 581。 
3  （明）蔡保禎：《孝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卷 16，頁 21（總

頁史 88-260）。 

三篇故事中女俠們都爲「丈夫」誕下一名兒子，嬰孩全都處襁褓階段，因此女俠與兒

子的關係只有單向的描寫，兩者不存在互動。〈賈人妻〉中這樣記述「周歲，產一子，唯

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4推算王立與賈人妻的兒子大約一歲，仍

未斷乳。賈人妻在這一年中克盡母任，每天出外工作期間仍回家餵哺，親力親爲。〈崔慎

思〉文中有「後產一子，數月矣」5，可知他們的兒子僅出生數月；另有「某幸得爲君妾二

年，而已有一子。」句，6推測婦人對崔慎思懷有感激之心，並可能是以生子作爲對男方的

報答。7〈義激〉中只說蜀婦人生一子，對嬰孩沒有任何描寫。關於殺子的行爲，三篇故事

都寫女俠在半夜復仇後攜着仇人的人頭回來，與丈夫告別後把兒子殺死，最後隱去。〈賈

人妻〉與〈崔慎思〉有一共同處，是敍述女俠離去後又突然回來，向丈夫訴說不捨年幼兒

子，要求最後一次哺乳。這個行爲本是符合一位母親迫於無奈之下與親生兒子別離的難捨

之情，但女俠卻在這最後與兒子相處的時間裡，忍痛下手把兒子殺死。〈崔慎思〉中寫「視

之，已爲其所殺矣。殺其子者，以絕其念也。」8認爲女俠殺子是爲了斷絕思念，是女俠隱

遁的必要手段。作者最後還說「古之俠莫能過焉」，9高度的評價似乎沒有因爲殺子而被貶

抑。〈賈人妻〉中寫女俠殺子是「小兒身首已離矣」10，不但殺還要斷其頭，故清代版畫

《三十三劍客圖》評賈人妻：「爲夫婦俠，爲子母酷」。11〈義激〉的描寫較前兩篇有所不

同，它沒有寫女俠去而復返，而是直接跟丈夫道別時抱着兒子說：「爾漸長，人心漸賤爾。

曰其母殺人，其子必無狀。既生之，使其賤之，非勇也。不如殺而絕。」12女俠同樣殺子後

離去，卻添加解釋殺子原因，試圖把殺子的行爲情理化。三篇故事的結構，以女俠復仇歸

來爲故事第一高潮，女俠殺子隱去爲第二高潮，特別是第二高潮的出奇不意，給讀者一種

突如其來的震撼，從而產生審美興奮。〈義激〉這種舖排增強了合理性，卻減少了震撼性，

較諸另外兩篇有所不及。 
關於女俠的家庭，有幾個值得細味的地方，首先是女俠的復仇是她們的終極目標，亦

是自我救贖的唯一途徑，爲了達到這一目的，作爲「第二家庭」的成員難免要被犧牲掉。

對於古時的女性來說「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丈夫與兒子就是一名已嫁婦女最重要的親

人，然而女俠們選擇再嫁很可能是爲了掩藏行蹤，以便復仇，當目標達成，丈夫這一「工

具」就失去價值。在女俠心目中，兒子顯然比丈夫重要，畢竟兒子是自己親生血脈，丈夫

 
4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 196〈豪俠四‧賈人妻〉，頁 1472。 
5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194〈豪俠二‧崔慎思〉，頁 1456。 
6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頁 1456。 
7  《聊齋志異．俠女》把「復仇女俠」文本改寫，當中明確講述女俠以生子作為對丈夫的報答，更因

此而推遲復仇計劃。由於生子是為了回報丈夫的恩情，女俠就再沒有殺子的理由，所以殺子情節就

被刪去。（清）蒲松齡：《鑄雪齋鈔本聊齋志異》(上海：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 90。 
8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頁 1456。 
9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頁 1456。 
10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頁 1472。 
11  陳傳席編著：《任熊版畫》（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頁 172。 
12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718，總頁 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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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就失去價值。在女俠心目中，兒子顯然比丈夫重要，畢竟兒子是自己親生血脈，丈夫

 
4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 196〈豪俠四‧賈人妻〉，頁 1472。 
5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194〈豪俠二‧崔慎思〉，頁 1456。 
6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頁 1456。 
7  《聊齋志異．俠女》把「復仇女俠」文本改寫，當中明確講述女俠以生子作為對丈夫的報答，更因

此而推遲復仇計劃。由於生子是為了回報丈夫的恩情，女俠就再沒有殺子的理由，所以殺子情節就

被刪去。（清）蒲松齡：《鑄雪齋鈔本聊齋志異》(上海：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 90。 
8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頁 1456。 
9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頁 1456。 
10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頁 1472。 
11  陳傳席編著：《任熊版畫》（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頁 172。 
12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718，總頁 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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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二嫁三嫁，所以丈夫可以拋棄，但兒子卻是捨割不下的。因此女俠們與丈夫告別顯

得灑脫，與兒子分別卻去而復返。餵哺兒子是女性與嬰兒最親密的接觸，是母親體內產生

的乳汁供養孩子生命得以延續，象徵母子的血脈相連，不可分割的神聖的愛。但不可分割

卻必須分割，女俠不是平凡人，所用的方式不是常人所能及，既是女俠又是母親，要與最

愛的兒子訣別，與其使兒子失去母愛，不如趁他仍是懵懂之時了結其性命，少受人間之苦。

所以女俠殺子不是由於憎恨而是出於母愛的一種極端展現，這亦可以解釋女俠爲何殺死兒

子而不殺死丈夫。 
 

三、唐傳奇女俠殺子情節探源 

 
（（一一））「「殺殺首首嬰嬰」」習習俗俗與與古古籍籍記記錄錄 
儒家學說發揚了父權、父系及父族社會的價值觀念。如孝道鞏固了家長甚至天子的權

位。13《論語‧學而第一》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14儒家學說對孝道的提倡，

「父慈子孝」、「母慈子孝」就成爲對家庭中兩代關係的極高表揚。然而從考古發掘的資

料顯示，生活在封建統治體系未確立之前的先民有「奠基牲」和「殺首子」的習俗。 
《說文解字》中「孟」字解作「長也，從子皿聲。」「孟」又表示在盆裏爲嬰兒洗澡，

是人生出世第一件做的事，引申爲「始」之意，再引申爲「孟仲」之「孟」，表示長子。

《說文》認爲「孟」屬形聲，有學者提出反駁，認爲「孟」字是象形字，甚至提出「孟」

字作爲長子、首子的專稱，並非單純的望形生義，而是有專屬民俗、歷史的形義來源。學

者夏淥引用甲骨文和金文的材料解釋「孟」字有長子之意，像在釜中烹煮初生兒，推論上

古先民有把首個出生兒子殺死並吃掉的習俗，稱「食首子」。15 
在距今有六千多年歷史，屬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遺址中，多座房基和城牆底部發現盛

載嬰兒骨骼的陶罐和陶鼎，推斷是當時的祭祀儀式，是最早被發現的「奠基牲」實例。在

距今 4500-4000年屬龍山文化的安陽後崗遺址中，發現數量最大的「奠基牲」遺址，共埋
有 27名孩童遺體，是年齡約 1-5歲的幼童，另外在永王城油坊和湯陰白營的房基內亦同樣
發現「童牲」。16這種用活人作爲祭祀犧牲的儀式，直到殷商、兩周時期仍持續進行。17 
有關「奠基牲」，有學者認爲這種祭祀的性質屬於「厭勝巫術」或「祭祀地神」，18以

解釋這種行爲背後的文化原因。至於爲甚麼會使用幼童和嬰兒作爲祭品，則有學者提出「長

 
13  文潔華：〈儒家道德主體在父權社會中的理勢問題〉，《鵝湖月刊》第 19卷第 8期（1994年 2月)，

頁 30。 
14  陳國慶、王翼成注評：《論語》（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頁 3。 
15  夏淥：《評康殷文字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頁 320-322。 
16  何丹：〈「奠基牲」的淵源及其文化內涵考辯〉，《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6卷

第 6期（2012年 12月），頁 99-100。 
17  胡厚宣：〈中國奴隸社會的人殉和人祭（上篇）〉，《文物》1974年第 7期，頁 78-81。 
18  何丹：〈「奠基牲」的淵源及其文化內涵考辯〉，頁 101。 

子說」。19對於這種「殺長子」的祭禮在上古時期的社會包含甚麼意義，不同的學者提出

了各自的見解，大致有「湯腸正世」、「宜弟」兩種原因。《漢書‧元后傳》中記：「羌

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20顏師古（581-645）注：「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
它姓。」21就是說古代先民由於婚姻制度未完善，妻子所生的第一胎有可能不是自己的血

脈，所以「首子」出生後將他殺死，以保血統之純正。《墨子‧魯問》：「魯陽文君語子

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焉，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

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22《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其西有噉人

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23處於邊陲地區的先民思想迷信、民智未開，他們相

信子女可能是仇人、妖怪的投胎轉世，在嬰孩一誕生就把他殺死甚至吃掉，他們就不敢再

來，對於之後的兄弟甚至整個家族都有益處，謂之「宜弟」。裘錫圭先生根據人類學的角

度，認爲中國、西方及印度等文化古時都有「殺首子」的習俗，屬於一種「獻新祭」的儀

式，大致相當於農業社會中人民把從土地生產的第一批收成奉獻給神祇，以求整年的豐收。
24以此與「趨避鬼怪」區別開來。 
古籍中記錄「殺子」的還有《墨子‧節葬》、《莊子‧盜跖〉、《管子‧小稱〉、《韓

非子‧二柄〉、《楚辭‧天問〉、《左傳‧僖公十七年〉和《准南子‧主術》等，此處不

贅。姑勿論「殺首子」的背後意義如何，在中國歷史上不乏將親生兒子殺死的事例，而且

不在少數，後世的士人必然對此有一定認識。 
《莊子‧盜跖》有「堯不慈，舜不孝」25和「堯殺長子，舜流母弟」26之語，崔譔注云：

「堯殺長子考監明。」27成玄英（608-669）疏云：「堯廢長子丹朱，不與天位。」堯是中
國古代賢主，被儒家學者視爲聖人。「堯殺長子」之說真偽難定，在後世一直流傳和被引

用，有關「堯殺長子」之事，後世各朝學者都有進行注疏，唐代文人對「堯殺長子」之說

定不陌生，加上《莊子》一書在唐代受到統治者推崇，影響甚大。《舊唐書‧則天皇后本

紀》云：「使堯、舜在上，雖十桀不能亂。」28堯在傳統儒者眼中的明主形象，在唐代仍沒

改變。雖然「殺子」的行爲本質上違反了儒家倫理的「孝慈」觀念，但堯帝卻沒有因此而

被排除出賢主之列。 
武則天（624-705，690-705在位）在身份是昭儀的時期，爲了爭寵就曾親手把襁褓中

的小公主殺死而嫁禍王皇后（622-655），使高宗（李治，628-683，649-683在位）廢后。

 
19  黃展岳：《中國古代人牲人殉通論》（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 3-146。 
20  （東漢）班固：《漢書》，卷 98〈元后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4020。 
21  （東漢）班固：《漢書》，卷 98〈元后傳〉，頁 4020。 
22  〈魯問〉，（春秋戰國）墨翟：《墨子》（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頁 275。 
23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86〈南蠻西南夷列

傳〉，頁 2834。 
24  裘錫圭：〈殺首子解〉，《中國文化》1994年第 1期，頁 50。 
25  （清）郭慶藩輯，王孝漁點校：《莊子集釋》(《新編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997。 
26  （清）郭慶藩輯，王孝漁點校：《莊子集釋》，頁 1005。 
27  （清）郭慶藩輯，王孝漁點校：《莊子集釋》，頁 1005。 
28  （後晉）劉煦：《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6〈則天皇后本紀〉，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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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二嫁三嫁，所以丈夫可以拋棄，但兒子卻是捨割不下的。因此女俠們與丈夫告別顯

得灑脫，與兒子分別卻去而復返。餵哺兒子是女性與嬰兒最親密的接觸，是母親體內產生

的乳汁供養孩子生命得以延續，象徵母子的血脈相連，不可分割的神聖的愛。但不可分割

卻必須分割，女俠不是平凡人，所用的方式不是常人所能及，既是女俠又是母親，要與最

愛的兒子訣別，與其使兒子失去母愛，不如趁他仍是懵懂之時了結其性命，少受人間之苦。

所以女俠殺子不是由於憎恨而是出於母愛的一種極端展現，這亦可以解釋女俠爲何殺死兒

子而不殺死丈夫。 
 

三、唐傳奇女俠殺子情節探源 

 
（（一一））「「殺殺首首嬰嬰」」習習俗俗與與古古籍籍記記錄錄 
儒家學說發揚了父權、父系及父族社會的價值觀念。如孝道鞏固了家長甚至天子的權

位。13《論語‧學而第一》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14儒家學說對孝道的提倡，

「父慈子孝」、「母慈子孝」就成爲對家庭中兩代關係的極高表揚。然而從考古發掘的資

料顯示，生活在封建統治體系未確立之前的先民有「奠基牲」和「殺首子」的習俗。 
《說文解字》中「孟」字解作「長也，從子皿聲。」「孟」又表示在盆裏爲嬰兒洗澡，

是人生出世第一件做的事，引申爲「始」之意，再引申爲「孟仲」之「孟」，表示長子。

《說文》認爲「孟」屬形聲，有學者提出反駁，認爲「孟」字是象形字，甚至提出「孟」

字作爲長子、首子的專稱，並非單純的望形生義，而是有專屬民俗、歷史的形義來源。學

者夏淥引用甲骨文和金文的材料解釋「孟」字有長子之意，像在釜中烹煮初生兒，推論上

古先民有把首個出生兒子殺死並吃掉的習俗，稱「食首子」。15 
在距今有六千多年歷史，屬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遺址中，多座房基和城牆底部發現盛

載嬰兒骨骼的陶罐和陶鼎，推斷是當時的祭祀儀式，是最早被發現的「奠基牲」實例。在

距今 4500-4000年屬龍山文化的安陽後崗遺址中，發現數量最大的「奠基牲」遺址，共埋
有 27名孩童遺體，是年齡約 1-5歲的幼童，另外在永王城油坊和湯陰白營的房基內亦同樣
發現「童牲」。16這種用活人作爲祭祀犧牲的儀式，直到殷商、兩周時期仍持續進行。17 
有關「奠基牲」，有學者認爲這種祭祀的性質屬於「厭勝巫術」或「祭祀地神」，18以

解釋這種行爲背後的文化原因。至於爲甚麼會使用幼童和嬰兒作爲祭品，則有學者提出「長

 
13  文潔華：〈儒家道德主體在父權社會中的理勢問題〉，《鵝湖月刊》第 19卷第 8期（1994年 2月)，

頁 30。 
14  陳國慶、王翼成注評：《論語》（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頁 3。 
15  夏淥：《評康殷文字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頁 320-322。 
16  何丹：〈「奠基牲」的淵源及其文化內涵考辯〉，《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6卷

第 6期（2012年 12月），頁 99-100。 
17  胡厚宣：〈中國奴隸社會的人殉和人祭（上篇）〉，《文物》1974年第 7期，頁 78-81。 
18  何丹：〈「奠基牲」的淵源及其文化內涵考辯〉，頁 101。 

子說」。19對於這種「殺長子」的祭禮在上古時期的社會包含甚麼意義，不同的學者提出

了各自的見解，大致有「湯腸正世」、「宜弟」兩種原因。《漢書‧元后傳》中記：「羌

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20顏師古（581-645）注：「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
它姓。」21就是說古代先民由於婚姻制度未完善，妻子所生的第一胎有可能不是自己的血

脈，所以「首子」出生後將他殺死，以保血統之純正。《墨子‧魯問》：「魯陽文君語子

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焉，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

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22《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其西有噉人

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23處於邊陲地區的先民思想迷信、民智未開，他們相

信子女可能是仇人、妖怪的投胎轉世，在嬰孩一誕生就把他殺死甚至吃掉，他們就不敢再

來，對於之後的兄弟甚至整個家族都有益處，謂之「宜弟」。裘錫圭先生根據人類學的角

度，認爲中國、西方及印度等文化古時都有「殺首子」的習俗，屬於一種「獻新祭」的儀

式，大致相當於農業社會中人民把從土地生產的第一批收成奉獻給神祇，以求整年的豐收。
24以此與「趨避鬼怪」區別開來。 
古籍中記錄「殺子」的還有《墨子‧節葬》、《莊子‧盜跖〉、《管子‧小稱〉、《韓

非子‧二柄〉、《楚辭‧天問〉、《左傳‧僖公十七年〉和《准南子‧主術》等，此處不

贅。姑勿論「殺首子」的背後意義如何，在中國歷史上不乏將親生兒子殺死的事例，而且

不在少數，後世的士人必然對此有一定認識。 
《莊子‧盜跖》有「堯不慈，舜不孝」25和「堯殺長子，舜流母弟」26之語，崔譔注云：

「堯殺長子考監明。」27成玄英（608-669）疏云：「堯廢長子丹朱，不與天位。」堯是中
國古代賢主，被儒家學者視爲聖人。「堯殺長子」之說真偽難定，在後世一直流傳和被引

用，有關「堯殺長子」之事，後世各朝學者都有進行注疏，唐代文人對「堯殺長子」之說

定不陌生，加上《莊子》一書在唐代受到統治者推崇，影響甚大。《舊唐書‧則天皇后本

紀》云：「使堯、舜在上，雖十桀不能亂。」28堯在傳統儒者眼中的明主形象，在唐代仍沒

改變。雖然「殺子」的行爲本質上違反了儒家倫理的「孝慈」觀念，但堯帝卻沒有因此而

被排除出賢主之列。 
武則天（624-705，690-705在位）在身份是昭儀的時期，爲了爭寵就曾親手把襁褓中

的小公主殺死而嫁禍王皇后（622-655），使高宗（李治，628-683，649-683在位）廢后。

 
19  黃展岳：《中國古代人牲人殉通論》（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 3-146。 
20  （東漢）班固：《漢書》，卷 98〈元后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4020。 
21  （東漢）班固：《漢書》，卷 98〈元后傳〉，頁 4020。 
22  〈魯問〉，（春秋戰國）墨翟：《墨子》（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頁 275。 
23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86〈南蠻西南夷列

傳〉，頁 2834。 
24  裘錫圭：〈殺首子解〉，《中國文化》1994年第 1期，頁 50。 
25  （清）郭慶藩輯，王孝漁點校：《莊子集釋》(《新編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997。 
26  （清）郭慶藩輯，王孝漁點校：《莊子集釋》，頁 1005。 
27  （清）郭慶藩輯，王孝漁點校：《莊子集釋》，頁 1005。 
28  （後晉）劉煦：《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6〈則天皇后本紀〉，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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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有「昭儀生女，后就願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29《資治通鑑》亦有「會昭

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30武則天殺女之事是否真有其

事，史家向來存有爭議，《新唐書》和《資治通鑑》屬於正史中被認爲可信度高的史冊，

但此事《舊唐書》不載，而兩則記載有類似加工的痕跡，出現愈後世愈詳盡的情況，確是

值得懷疑。然而武則天與其他兒子的關係都不好，長子李弘（652-675）死因可疑，次子李
賢（654-684）則肯定是被迫令自殺，四子李顯（656-710）被流放。武則天對待骨肉血親的
態度，與「殺女嫁禍」的行爲是一致的。 
武則天的孫姪女是玄宗朝的武惠妃（699-737），她曾因爲影響皇儲的廢立而誣蔑當時

太子李瑛（706-737）、鄂王李瑤（710-737）和光王李琚（694-748）三兄弟。《舊唐書》
記惠妃「泣訴於玄宗，以太子結黨，將害於妾母子，亦指斥於至尊。」後來又「言瑛兄弟

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鏽常構異謀。」31令玄宗（李隆基，685-762，712-756在位）下旨廢
太子三人爲庶人，十五天後賜死，「海内痛之，號爲三庶」32，說明當時社會對此事的反應

是非常激烈的。 
「殺子」固然不合於傳統的倫理價值，但從上述的例子可見，在上位者只要發現有與

自己利益出現衝突的可能，即便是違反道德的行爲也可能會被合理化而加以實行，更說明，

傳統社會中「父母」與「子女」在身份、權力、道德責任方面是不對等的。雖然這些殺子

的父母沒有受到像現今法治社會體系中相應的懲罰，但事件所引起的社會迴響，可能會成

爲文人的「文學儲備」，化成創作素材展現出來。 
 

（（二二））歷歷朝朝「「殺殺子子」」律律例例  

  

1. 秦秦漢漢律律例例中中的的「「謁謁殺殺」」、、「「擅擅殺殺」」 
秦漢律例有「謁殺」和「擅殺」兩類。所謂「謁殺」就是父母長輩發現子女犯錯，告

官請求殺死子女，原因多是「不孝」。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封診式‧告子》載：

「告子爰書：某里士五（伍）甲告曰：『甲親子同里士五（伍）丙不孝，謁殺，敢告。』」
33即某士伍甲控告親子士伍丙不孝，告請「謁殺」。另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載：「免老

告人以爲不孝，謁殺，當三環之不？不當環，亟執勿失。」34意即「免老」告子不孝請「謁

殺」，應否跟從「三環」程序？答案是不用「三環」，應立即逮捕以免被告逃走。漢律繼

 
29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76〈后妃傳上〉，頁 3474-3475。 
30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 199〈唐紀第 15〉，頁 6286-6287。 
31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107〈玄宗諸子列傳〉，頁 3259-3260。 
32  （唐）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73。 
33  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釋文‧注釋」，

頁 156；又參劉曉林：〈秦漢律中有關的「謁殺」、「擅殺」初考〉，《甘肅政法學院學報》總第 130
期（2013年 9月），頁 87。 

34  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注釋」，頁 117；又參張麗華：〈秦簡《法
律答問》研究——兼論秦法律體系〉（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頁 38。 

承了秦律的「謁殺」，張家山漢簡中記載，父母可以告官「謁殺」，更有「斬、刑、賣、

黥、遷」等刑罰。35 
至於「擅殺」，即是在未有請告官府的情況下處死子女。雲夢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載中有「擅殺子」條例：「擅殺子，黥爲城旦舂。其子新生而有怪物其身及不全而殺之，

勿罪。36」秦朝刑法大致可分四等，最嚴重的是死刑，「黥刑」屬於第二等肉刑的一種，即

在犯人面上刺字。「城旦舂」是屬第三等的徙刑，「城旦」是對男犯人施行的勞動懲罰，

通常是築城；「舂」是對女犯人施行的，通常是舂米。條文之後列明嬰兒出生時如果身上

有異物或殘疾，殺之不罪；若是因多子不欲養而殺死的話，就要按罪論刑。漢代亦沿襲了

秦律的「擅殺」，父母擅殺子女是要被治罪，據張家山漢簡載「擅殺」的父母須判贖死。
37 

 
2. 唐唐律律中中的的「「殺殺子子」」條條文文 
到了唐代，「謁殺」和「擅殺」的概念沒有承傳下來。律法中只列明父母殺死子女應

如何量刑。關於父母、祖父母殺子孫的規定主要載於《唐律議疏．鬥訟》中的〈毆詈祖父

母父母〉，其中曰：「過失殺者，各勿論。38」即是父母意外導致子女死亡，不需判罪，除

此之外，其他情況列舉詳盡： 
 
表 1：〈鬥訟‧毆詈祖父母父母〉 
性質 身份 方法 量刑 
違反教令 祖父母、父母 毆殺 徒一年半 

刃殺 徒二年 
嫡、繼、慈、養 毆殺 徒二年 

刃殺 徒二年半 
不違反教令 祖父母、父母 毆殺 徒二年 

刃殺 徒二年半 

嫡、繼、慈、養 毆殺 徒二年半 

刃殺 徒三年 

 

唐律「殺子」條文基本沿襲前代「謁殺」概念再加以細化。初中唐以前發生多少宗父

母殺子女的個案，已不可考。在以傳統「慈孝」觀念維繫的中國家庭，父母殺子女應屬特

 
35  劉曉林：〈秦漢律中布關的「謁殺」、「擅殺」初考〉，頁 87。 
36  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注釋」，頁 109-110。 
37  劉曉林：〈秦漢律中布關的「謁殺」、「擅殺」初考〉，頁 88-89。又，按《具律》規定，贖死，金

二斤八兩。參萬榮：〈淺析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賊律》所見刑名的刑等〉，《江漢考古》2003
年第 3期，頁 92。 

38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 22〈鬬訟〉，第 329條「毆詈祖父母父
母」，頁 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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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有「昭儀生女，后就願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29《資治通鑑》亦有「會昭

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30武則天殺女之事是否真有其

事，史家向來存有爭議，《新唐書》和《資治通鑑》屬於正史中被認爲可信度高的史冊，

但此事《舊唐書》不載，而兩則記載有類似加工的痕跡，出現愈後世愈詳盡的情況，確是

值得懷疑。然而武則天與其他兒子的關係都不好，長子李弘（652-675）死因可疑，次子李
賢（654-684）則肯定是被迫令自殺，四子李顯（656-710）被流放。武則天對待骨肉血親的
態度，與「殺女嫁禍」的行爲是一致的。 
武則天的孫姪女是玄宗朝的武惠妃（699-737），她曾因爲影響皇儲的廢立而誣蔑當時

太子李瑛（706-737）、鄂王李瑤（710-737）和光王李琚（694-748）三兄弟。《舊唐書》
記惠妃「泣訴於玄宗，以太子結黨，將害於妾母子，亦指斥於至尊。」後來又「言瑛兄弟

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鏽常構異謀。」31令玄宗（李隆基，685-762，712-756在位）下旨廢
太子三人爲庶人，十五天後賜死，「海内痛之，號爲三庶」32，說明當時社會對此事的反應

是非常激烈的。 
「殺子」固然不合於傳統的倫理價值，但從上述的例子可見，在上位者只要發現有與

自己利益出現衝突的可能，即便是違反道德的行爲也可能會被合理化而加以實行，更說明，

傳統社會中「父母」與「子女」在身份、權力、道德責任方面是不對等的。雖然這些殺子

的父母沒有受到像現今法治社會體系中相應的懲罰，但事件所引起的社會迴響，可能會成

爲文人的「文學儲備」，化成創作素材展現出來。 
 

（（二二））歷歷朝朝「「殺殺子子」」律律例例  

  

1. 秦秦漢漢律律例例中中的的「「謁謁殺殺」」、、「「擅擅殺殺」」 
秦漢律例有「謁殺」和「擅殺」兩類。所謂「謁殺」就是父母長輩發現子女犯錯，告

官請求殺死子女，原因多是「不孝」。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封診式‧告子》載：

「告子爰書：某里士五（伍）甲告曰：『甲親子同里士五（伍）丙不孝，謁殺，敢告。』」
33即某士伍甲控告親子士伍丙不孝，告請「謁殺」。另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載：「免老

告人以爲不孝，謁殺，當三環之不？不當環，亟執勿失。」34意即「免老」告子不孝請「謁

殺」，應否跟從「三環」程序？答案是不用「三環」，應立即逮捕以免被告逃走。漢律繼

 
29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76〈后妃傳上〉，頁 3474-3475。 
30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 199〈唐紀第 15〉，頁 6286-6287。 
31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107〈玄宗諸子列傳〉，頁 3259-3260。 
32  （唐）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73。 
33  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釋文‧注釋」，

頁 156；又參劉曉林：〈秦漢律中有關的「謁殺」、「擅殺」初考〉，《甘肅政法學院學報》總第 130
期（2013年 9月），頁 87。 

34  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注釋」，頁 117；又參張麗華：〈秦簡《法
律答問》研究——兼論秦法律體系〉（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頁 38。 

承了秦律的「謁殺」，張家山漢簡中記載，父母可以告官「謁殺」，更有「斬、刑、賣、

黥、遷」等刑罰。35 
至於「擅殺」，即是在未有請告官府的情況下處死子女。雲夢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載中有「擅殺子」條例：「擅殺子，黥爲城旦舂。其子新生而有怪物其身及不全而殺之，

勿罪。36」秦朝刑法大致可分四等，最嚴重的是死刑，「黥刑」屬於第二等肉刑的一種，即

在犯人面上刺字。「城旦舂」是屬第三等的徙刑，「城旦」是對男犯人施行的勞動懲罰，

通常是築城；「舂」是對女犯人施行的，通常是舂米。條文之後列明嬰兒出生時如果身上

有異物或殘疾，殺之不罪；若是因多子不欲養而殺死的話，就要按罪論刑。漢代亦沿襲了

秦律的「擅殺」，父母擅殺子女是要被治罪，據張家山漢簡載「擅殺」的父母須判贖死。
37 

 
2. 唐唐律律中中的的「「殺殺子子」」條條文文 
到了唐代，「謁殺」和「擅殺」的概念沒有承傳下來。律法中只列明父母殺死子女應

如何量刑。關於父母、祖父母殺子孫的規定主要載於《唐律議疏．鬥訟》中的〈毆詈祖父

母父母〉，其中曰：「過失殺者，各勿論。38」即是父母意外導致子女死亡，不需判罪，除

此之外，其他情況列舉詳盡： 
 
表 1：〈鬥訟‧毆詈祖父母父母〉 
性質 身份 方法 量刑 
違反教令 祖父母、父母 毆殺 徒一年半 

刃殺 徒二年 
嫡、繼、慈、養 毆殺 徒二年 

刃殺 徒二年半 
不違反教令 祖父母、父母 毆殺 徒二年 

刃殺 徒二年半 

嫡、繼、慈、養 毆殺 徒二年半 

刃殺 徒三年 

 

唐律「殺子」條文基本沿襲前代「謁殺」概念再加以細化。初中唐以前發生多少宗父

母殺子女的個案，已不可考。在以傳統「慈孝」觀念維繫的中國家庭，父母殺子女應屬特

 
35  劉曉林：〈秦漢律中布關的「謁殺」、「擅殺」初考〉，頁 87。 
36  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注釋」，頁 109-110。 
37  劉曉林：〈秦漢律中布關的「謁殺」、「擅殺」初考〉，頁 88-89。又，按《具律》規定，贖死，金

二斤八兩。參萬榮：〈淺析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賊律》所見刑名的刑等〉，《江漢考古》2003
年第 3期，頁 92。 

38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 22〈鬬訟〉，第 329條「毆詈祖父母父
母」，頁 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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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狀況。然而唐代法律條文的詳細化，又恰恰反映了唐代社會存在的「殺子」現象。「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39儒家提倡的「孝」，認爲兒女是父母所生所

養，身體的管有權並未完全屬於自己，這就能解釋秦、漢、唐三朝殺子所判的刑罰並沒有

現代人想像中嚴重，有助理解小說中所出現的殺子情節。 

「殺子」這些故事元素在歷史上確實存在，文學家的創作並非無中生有。唐傳奇作家

在吸收前代和當世「女俠復仇」類型故事的材料後，在進行改寫的過程中首次把「殺子」

元素加入文本之中。「復仇」尚且可被看成履行「孝」的極端方式，「殺子」則顯得「離

經叛道」，與「女俠」正面形象有點格格不入。唐傳奇作家能夠如此自由地運用「文學儲

備」來創作，與唐代儒學遭受佛、道二教強烈衝擊有很大關係。 

 

四、唐傳奇女俠殺子書寫與哲學思想 
 

在傳統社會中，唐傳奇「復仇女俠」的殺子這種違反儒家禮法的情節出現在士人的書

寫上，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何況是安排於正面的女俠角色，更是悖於人情、倫常。然而唐

代是一個文化多元的時代，當中包括了儒學、佛教和道教。文化多元的另一個面向，是儒

家的生存空間萎縮和佛教、道教的與盛。 

 

（（一一））儒儒學學  

自漢武帝（劉徹，前 156-前 87）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學說一躍而成爲經學。經學經典
化的地位的確立，提升了儒學和儒生的地位，也由此開啟了我國古代的學術傳統，確立了

儒學在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地位。40然而在整個唐朝之中真正尊重儒學、提倡文教的只有太

宗（李世民，598-649，626-649在位）和玄宗（李隆基，685-762，712-756在位）兩朝。
除此之外，唐代其他君主大都不甚重視儒學，且更多地偏好佛道二教。唐代開國高祖李淵

（566-635，918-626 在位）爲了確定統治的正統性，將道教開創者李耳認作李唐的祖先，
道教儼然成爲唐代國教。高宗於乾封元年封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41道教地位得到提

升，至使「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42高宗、武后又鍾於佛教，高宗

時擴充寺院，武后更是篤信佛教。武后登基時，有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

「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合微。」43於天授元年又頒制：「兩京及天下諸

州，各置大雲寺一所。」44共度僧千人。隨後於天授二年頒《釋教在道法上制》進一步提高

 
39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 1〈開宗明義〉，

頁 3。 
40  關杰：〈漢代經學經典化的確立及其影響〉，《文化長廊》2016年第 6期，頁 192。 
41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3〈高宗皇帝本紀〉，頁 65。 
42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189上〈儒學傳上〉，頁 4942。 
43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183〈外戚傳〉，頁 4742。 
44  （宋）王溥：《唐會要》（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頁 850。 

佛教地位。又於大足元年，下令編纂大型著作《三教珠英》1300卷。武則天一朝又多任用
武氏宗親爲國子監祭酒，自此「博士、助教，唯有學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實。」45 
到了中宗（李顯，656-710，684及 605-610在位）、睿宗（李旦，662-716，684-690及

710-712在位）二帝，仍然「輕視」儒學。中宗授方士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監祭
酒。46中宗、睿宗同樣迷信佛法，增建佛寺，史載「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爲

僧，兼以偽妄；富户强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47睿宗扶持佛教，認爲「釋典玄

宗，理均跡異，拯人化俗，教別功齊。」48給予佛教高度的肯定。玄宗雖然重視儒學，但對

於道教同樣大力提倡，開元二十一年玄宗下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

量減《尚書》、《論語》兩條策，加《老子》策。」49開元二十九年又下令「習《老子》、

《莊子》、《列子》、《文中子》，每年准明經例考試。」50玄宗更親注《道德經》，並於

天寶十四年「頒《御注老子》並《義疏》於天下。」51對道家典籍給予充分的肯定。 
天寶十四年爆發安史之亂，八年的戰火使社會遭受巨大破壞，對於儒學來說同樣經歷

空前的劫難，「祿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爲炎埃，官幐私褚，喪脱幾盡，章甫之徒，劫爲

縵胡。」52在戰亂期間，國家的學校成了軍營，「國學生不能廩食，生徒盡散53」。政治的

動亂，令社會氣氛變壞，安史之亂初期，唐皇朝軍隊潰敗，當時洛陽一帶人民甚至出現了

改朝換代的想法。54認爲國家衰亂的原因是「道」的衰落。55安史之亂後，唐皇朝已無法回

復往日昌盛，蕃鎮、外患、宦禍、黨爭令國家走向衰敗。面對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部分

文人發起了「儒家復與」運動，56試圖令儒學「起死回生」；另外更多的文人由於對現實的

無助與失落，使得他們無奈之下只能尋找心靈上的自我安慰。於是，佛教中的彼岸世界，

道教中的逍遥仙境，便成爲他們心靈的寄託與解脱。57 
唐代在開國之初，已出現三教並行的局面，儒學雖是作爲傳統社會家庭生活的權威，

但學術層面出現僵化，在佛道二教衝突下，政治層面又失去優勢。儒學的弱化使文人對自

身文化內核產生懷疑，儒者的意識形態出現明顯的對儒學與釋道的關係的調整，將釋道爲

己所用，58最終出現「三教合流」。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59儒學對嗣子非常重

 
45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189上〈儒學傳上〉，頁 4942。 
46  （五代）劉昫：《新唐書》，卷 120〈桓彥範傳〉，頁 4311。 
47  （宋）司馬光編，（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 211〈唐紀第 27〉，頁 6695。 
48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7〈中宗睿宗本紀〉，頁 157。 
49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8〈玄宗本紀上〉，頁 199。 
50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9〈玄宗本紀下〉，頁 213。 
51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9〈玄宗本紀下〉，頁 230。 
52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198〈儒學傳上〉，頁 5637。 
53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24〈禮儀〉4，頁 922。 
54  查屏球：《從游士到儒士——漢唐士風與文風稿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382。 
55  張岱年主編：《二百年中興夢——唐宋儒學復興運動》（瀋陽：瀋陽出版社，1997），頁 16。 
56  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 5。 
57  周靜：〈儒學在中唐的衰微及原因初探〉（曲阜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頁 18。 
58  周靜：〈儒學在中唐的衰微及原因初探〉，頁 35。 
59  楊伯俊、楊逢彬注譯：《孟子》（長沙：嶽麓書社，2000），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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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狀況。然而唐代法律條文的詳細化，又恰恰反映了唐代社會存在的「殺子」現象。「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39儒家提倡的「孝」，認爲兒女是父母所生所

養，身體的管有權並未完全屬於自己，這就能解釋秦、漢、唐三朝殺子所判的刑罰並沒有

現代人想像中嚴重，有助理解小說中所出現的殺子情節。 

「殺子」這些故事元素在歷史上確實存在，文學家的創作並非無中生有。唐傳奇作家

在吸收前代和當世「女俠復仇」類型故事的材料後，在進行改寫的過程中首次把「殺子」

元素加入文本之中。「復仇」尚且可被看成履行「孝」的極端方式，「殺子」則顯得「離

經叛道」，與「女俠」正面形象有點格格不入。唐傳奇作家能夠如此自由地運用「文學儲

備」來創作，與唐代儒學遭受佛、道二教強烈衝擊有很大關係。 

 

四、唐傳奇女俠殺子書寫與哲學思想 
 

在傳統社會中，唐傳奇「復仇女俠」的殺子這種違反儒家禮法的情節出現在士人的書

寫上，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何況是安排於正面的女俠角色，更是悖於人情、倫常。然而唐

代是一個文化多元的時代，當中包括了儒學、佛教和道教。文化多元的另一個面向，是儒

家的生存空間萎縮和佛教、道教的與盛。 

 

（（一一））儒儒學學  

自漢武帝（劉徹，前 156-前 87）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學說一躍而成爲經學。經學經典
化的地位的確立，提升了儒學和儒生的地位，也由此開啟了我國古代的學術傳統，確立了

儒學在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地位。40然而在整個唐朝之中真正尊重儒學、提倡文教的只有太

宗（李世民，598-649，626-649在位）和玄宗（李隆基，685-762，712-756在位）兩朝。
除此之外，唐代其他君主大都不甚重視儒學，且更多地偏好佛道二教。唐代開國高祖李淵

（566-635，918-626 在位）爲了確定統治的正統性，將道教開創者李耳認作李唐的祖先，
道教儼然成爲唐代國教。高宗於乾封元年封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41道教地位得到提

升，至使「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42高宗、武后又鍾於佛教，高宗

時擴充寺院，武后更是篤信佛教。武后登基時，有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

「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合微。」43於天授元年又頒制：「兩京及天下諸

州，各置大雲寺一所。」44共度僧千人。隨後於天授二年頒《釋教在道法上制》進一步提高

 
39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 1〈開宗明義〉，

頁 3。 
40  關杰：〈漢代經學經典化的確立及其影響〉，《文化長廊》2016年第 6期，頁 192。 
41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3〈高宗皇帝本紀〉，頁 65。 
42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189上〈儒學傳上〉，頁 4942。 
43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183〈外戚傳〉，頁 4742。 
44  （宋）王溥：《唐會要》（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頁 850。 

佛教地位。又於大足元年，下令編纂大型著作《三教珠英》1300卷。武則天一朝又多任用
武氏宗親爲國子監祭酒，自此「博士、助教，唯有學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實。」45 
到了中宗（李顯，656-710，684及 605-610在位）、睿宗（李旦，662-716，684-690及

710-712在位）二帝，仍然「輕視」儒學。中宗授方士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監祭
酒。46中宗、睿宗同樣迷信佛法，增建佛寺，史載「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爲

僧，兼以偽妄；富户强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47睿宗扶持佛教，認爲「釋典玄

宗，理均跡異，拯人化俗，教別功齊。」48給予佛教高度的肯定。玄宗雖然重視儒學，但對

於道教同樣大力提倡，開元二十一年玄宗下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

量減《尚書》、《論語》兩條策，加《老子》策。」49開元二十九年又下令「習《老子》、

《莊子》、《列子》、《文中子》，每年准明經例考試。」50玄宗更親注《道德經》，並於

天寶十四年「頒《御注老子》並《義疏》於天下。」51對道家典籍給予充分的肯定。 
天寶十四年爆發安史之亂，八年的戰火使社會遭受巨大破壞，對於儒學來說同樣經歷

空前的劫難，「祿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爲炎埃，官幐私褚，喪脱幾盡，章甫之徒，劫爲

縵胡。」52在戰亂期間，國家的學校成了軍營，「國學生不能廩食，生徒盡散53」。政治的

動亂，令社會氣氛變壞，安史之亂初期，唐皇朝軍隊潰敗，當時洛陽一帶人民甚至出現了

改朝換代的想法。54認爲國家衰亂的原因是「道」的衰落。55安史之亂後，唐皇朝已無法回

復往日昌盛，蕃鎮、外患、宦禍、黨爭令國家走向衰敗。面對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部分

文人發起了「儒家復與」運動，56試圖令儒學「起死回生」；另外更多的文人由於對現實的

無助與失落，使得他們無奈之下只能尋找心靈上的自我安慰。於是，佛教中的彼岸世界，

道教中的逍遥仙境，便成爲他們心靈的寄託與解脱。57 
唐代在開國之初，已出現三教並行的局面，儒學雖是作爲傳統社會家庭生活的權威，

但學術層面出現僵化，在佛道二教衝突下，政治層面又失去優勢。儒學的弱化使文人對自

身文化內核產生懷疑，儒者的意識形態出現明顯的對儒學與釋道的關係的調整，將釋道爲

己所用，58最終出現「三教合流」。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59儒學對嗣子非常重

 
45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189上〈儒學傳上〉，頁 4942。 
46  （五代）劉昫：《新唐書》，卷 120〈桓彥範傳〉，頁 4311。 
47  （宋）司馬光編，（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 211〈唐紀第 27〉，頁 6695。 
48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7〈中宗睿宗本紀〉，頁 157。 
49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8〈玄宗本紀上〉，頁 199。 
50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9〈玄宗本紀下〉，頁 213。 
51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9〈玄宗本紀下〉，頁 230。 
52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198〈儒學傳上〉，頁 5637。 
53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 24〈禮儀〉4，頁 922。 
54  查屏球：《從游士到儒士——漢唐士風與文風稿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382。 
55  張岱年主編：《二百年中興夢——唐宋儒學復興運動》（瀋陽：瀋陽出版社，1997），頁 16。 
56  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 5。 
57  周靜：〈儒學在中唐的衰微及原因初探〉（曲阜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頁 18。 
58  周靜：〈儒學在中唐的衰微及原因初探〉，頁 35。 
59  楊伯俊、楊逢彬注譯：《孟子》（長沙：嶽麓書社，2000），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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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然而文人進行創作時必然對三教思想有所取捨，在唐代特有的文化背景下，他們的意

念未必需要完全依從傳統儒家思想的教條，可以自由地選用其認爲合適的素材，甚至只是

「片面」地選用佛、道二教中某些概念來組成自己的作品。佛道二教的生死觀，對唐化文

人有着不亞於儒學的影響。 
 
（（二二））佛佛教教  

佛教禁止殺生，所以禁止殺子。在《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中指出「若有

眾生，造諸重罪，殺父害母，毒藥殺胎，破塔壞寺，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等罪五逆

眾生。60」當中的殺胎，即墮胎是極大的罪孽，懺悔難消。在對待子女的問題上，佛教的態

度比較平淡，認爲一切皆是因果循環，今世父母與子女是前世種下的因緣。《佛說父母恩

重難報經》主張弘揚孝道，足證佛教也是關注父母與子女的關係。61 
佛教對於人的生死有着完整而獨特的體系，女俠了結兒子的生命，某程度上又與佛教

的教義有着微妙的連繫。佛教並不一味地追求生，也不一味地厭惡死，雖然生命可貴，但

生命不一定代表喜悅，佛教認爲生和死都是苦。《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曰：「云

何苦聖諦？謂生苦、病苦、老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若略說者，謂

五趣蘊苦，是名爲苦。」62指出人生有八苦，當中有所謂「生苦」是指嬰兒出生時所受的痛

苦，出生後大哭其實是肉體的痛苦引起。自生命的到來，其他「七苦」亦接踵而來，人的

生命就是由不同的「苦」串聯而成。「死苦」就是死亡時的痛苦，但是痛苦並不因死亡而

終止。佛教把「生苦」和「死苦」並列爲「八苦」，「生生死死，因緣相續」，都是人生

的自然規律。63 
佛教又提出「業報輪迴」之說，《法華經》中載「諸世界中，六道眾生，生死所趣、

善惡業緣、受報好醜，於此悉見。」64所謂六道，是天道、人道、阿修羅道、畜生道、惡鬼

道、地獄道。佛教認爲人的死亡只是肉體的消亡，並不是生命的終結，當死亡後按着各自

的業因果報，變化成不同的生命形態。只要一日未脫離生死循環，就未能離苦得樂，所以

佛教的最終目標是超越生死，佛教教義裡稱這種終極的目標作「涅槃」，是「最高的死亡」，

是一種自性清淨的自然顯現。65 
佛教在唐代盛行，文人群體亦大有受佛教薰陶，詩人寒山、拾得、豐干、王維、皎然

等都在詩歌中表現出世的佛家思想。佛教教義對於生死的一套完整的理論，對唐代社會上

的一般民眾或許過於艱澀難懂，他們可能只是片面地理解當中的教義，或是刻意選取部分

對自身有用的理論加以運用。在中唐以後由於國事紛擾，百姓生活朝不保夕，對「生不如

 
60  （唐）佛陀波利：《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收入《卍新續藏》，第 1冊 No. 17，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X0017_001> [檢索日期：2020年 2月 20日] 
61  韓煥忠：〈佛教對中國孝文化的貢獻〉《武漢科技大學學報》2009年第 6期(第 11卷)，頁 7。 
62  《永樂北藏》（北京：線裝書局，1440），第 85冊，〈小乘律〉，卷 39，頁 841。 
63  魏艾：〈佛法的總綱——四聖諦——佛學基本知識講座之一〉，《法音》1982年第 2期，頁 26。 
64  馮國超編：《妙法華蓮經》（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序品第一〉，頁 27。 
65  賴流旭：〈佛教死亡關懷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頁 11。 

死」有更大的體會，當無法直面生的苦難時，只好用佛教的「滅」來消除矛盾。例如《金

色王經》說「寧當受死苦，不用貧窮生」，66《大般涅槃經》中有「我今甚樂如是死樂，實

不欣汝貧窮而生」等「窮生不如樂死」的說法。67這種論調當然並非完整而正確的佛教教

義，但低下層民眾礙於文化水平，對於此等簡化而片面的佛教教義反而是比較容易接受的。

甚至一些下層文人亦會運用這些「片面的佛理」來寫作，例如詩人王梵志（？-670）有詩
句「父母是冤家，生一忤逆子」68、「子細審三思，慈母莫生我」69、「譴兒我受苦，慈母

不須生」70等，這類創作理念與「復仇女俠」殺子的書寫是有相似之處的。 
 
（（三三））道道教教  

不少學者指出唐代女俠傳奇與道教文化的密切關係，女俠的行爲，武藝與歸宿都滲透

着道教氣息。71「復仇女俠」故事中，女俠最後都隱遁而去，之後沒有再出現於塵世之中。

這種消失彷如虛無符合道教信徒所追求的恬淡無爲、清心寡欲的人生境界。唐代是道教文

化極盛的時代，當中以終南山樓觀派和茅山上清派在唐代的影響力最大，72上至皇室，下

至文人階層，甚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影響。 
呂岩（字洞賓，798-？）是唐代一位儒生出身的文人，後來出家當了道士，並且被後

世的全真派奉爲祖師。他有不少詩文傳世，其中〈江州望江亭自記〉中有：「吾固有劍，

蓋異於彼，一斷貪嗔，二斷愛欲，三斷煩惱。此其三劍也。」73所謂的「斷愛欲」，是指道

教修道成仙前的其中一個條件，必須先把對塵世的感情割斷，特別是捨棄與自身密切關係

的親人。74後來的全真派主張修道必須出家，這「家」就是婚姻血緣關係爲主的家庭關係。
75王重陽（1113-1170）有詩：「悟超全在絕塵情，天若有情天亦老」76，亦曾表示「凡人修

道，先須依此十二字，斷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77這可以解釋呂岩所提出的

「斷愛欲」是出家的條件，亦是整個修道成仙過程的初始條件。78 
 

66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大正新脩大正藏經》，卷 3（2002年 11月），
<http://buddhism.lib.ntu.edu.tw/BDLM/sutra/chi_pdf/sutra2/T03n0162.pdf> [檢索日期：2020年 2月 20
日] 

67  《大般涅盤經》（臺北：釋迦佛印經會，2008），卷 29，頁 32。 
68  「五古」一百六十（父母是冤家），（唐）王梵志：《唐詩百家全集‧王梵志詩全集》（海口：海

南出版社，1992），頁 49。 
69  「五古」二十二（生即巧吹風），（唐）王梵志：《唐詩百家全集‧王梵志詩全集》，頁 25。 
70  「五古」一百四十四（你道生勝死），（唐）王梵志：《唐詩百家全集‧王梵志詩全集》，頁 45。 
71  張羽佳：〈唐傳奇中女俠遁世歸宿的文化意蘊〉，《新鄉學院學報》第 36卷第 2期（2019年 2月），

頁 44。 
72  李珺平：〈唐代道教爲何獨尊及對唐文人和文學的深度浸漬〉，《青海社會科學）2015年第 3期，

頁 112-113。 
73  （唐）呂洞賓著，劉體恕匯輯：《吕洞賓全集》（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頁 70。 
74  劉建成：《修道成仙：道教的終極關懷》（臺北：秀威出版，2010），頁 251。 
75  劉見成：《修道成仙：道教的終極關懷》，頁 252。 
76  〈唐公求修行〉，（金）王重陽著，白如祥輯校：《王重陽集》（濟南：齊魯書社，2005），頁 41。 
77  劉建成：《修道成仙：道教的終極關懷》，頁 210-211。 
78  劉建成：《修道成仙：道教的終極關懷》，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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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然而文人進行創作時必然對三教思想有所取捨，在唐代特有的文化背景下，他們的意

念未必需要完全依從傳統儒家思想的教條，可以自由地選用其認爲合適的素材，甚至只是

「片面」地選用佛、道二教中某些概念來組成自己的作品。佛道二教的生死觀，對唐化文

人有着不亞於儒學的影響。 
 
（（二二））佛佛教教  

佛教禁止殺生，所以禁止殺子。在《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中指出「若有

眾生，造諸重罪，殺父害母，毒藥殺胎，破塔壞寺，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等罪五逆

眾生。60」當中的殺胎，即墮胎是極大的罪孽，懺悔難消。在對待子女的問題上，佛教的態

度比較平淡，認爲一切皆是因果循環，今世父母與子女是前世種下的因緣。《佛說父母恩

重難報經》主張弘揚孝道，足證佛教也是關注父母與子女的關係。61 
佛教對於人的生死有着完整而獨特的體系，女俠了結兒子的生命，某程度上又與佛教

的教義有着微妙的連繫。佛教並不一味地追求生，也不一味地厭惡死，雖然生命可貴，但

生命不一定代表喜悅，佛教認爲生和死都是苦。《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曰：「云

何苦聖諦？謂生苦、病苦、老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若略說者，謂

五趣蘊苦，是名爲苦。」62指出人生有八苦，當中有所謂「生苦」是指嬰兒出生時所受的痛

苦，出生後大哭其實是肉體的痛苦引起。自生命的到來，其他「七苦」亦接踵而來，人的

生命就是由不同的「苦」串聯而成。「死苦」就是死亡時的痛苦，但是痛苦並不因死亡而

終止。佛教把「生苦」和「死苦」並列爲「八苦」，「生生死死，因緣相續」，都是人生

的自然規律。63 
佛教又提出「業報輪迴」之說，《法華經》中載「諸世界中，六道眾生，生死所趣、

善惡業緣、受報好醜，於此悉見。」64所謂六道，是天道、人道、阿修羅道、畜生道、惡鬼

道、地獄道。佛教認爲人的死亡只是肉體的消亡，並不是生命的終結，當死亡後按着各自

的業因果報，變化成不同的生命形態。只要一日未脫離生死循環，就未能離苦得樂，所以

佛教的最終目標是超越生死，佛教教義裡稱這種終極的目標作「涅槃」，是「最高的死亡」，

是一種自性清淨的自然顯現。65 
佛教在唐代盛行，文人群體亦大有受佛教薰陶，詩人寒山、拾得、豐干、王維、皎然

等都在詩歌中表現出世的佛家思想。佛教教義對於生死的一套完整的理論，對唐代社會上

的一般民眾或許過於艱澀難懂，他們可能只是片面地理解當中的教義，或是刻意選取部分

對自身有用的理論加以運用。在中唐以後由於國事紛擾，百姓生活朝不保夕，對「生不如

 
60  （唐）佛陀波利：《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收入《卍新續藏》，第 1冊 No. 17，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X0017_001> [檢索日期：2020年 2月 20日] 
61  韓煥忠：〈佛教對中國孝文化的貢獻〉《武漢科技大學學報》2009年第 6期(第 11卷)，頁 7。 
62  《永樂北藏》（北京：線裝書局，1440），第 85冊，〈小乘律〉，卷 39，頁 841。 
63  魏艾：〈佛法的總綱——四聖諦——佛學基本知識講座之一〉，《法音》1982年第 2期，頁 26。 
64  馮國超編：《妙法華蓮經》（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序品第一〉，頁 27。 
65  賴流旭：〈佛教死亡關懷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頁 11。 

死」有更大的體會，當無法直面生的苦難時，只好用佛教的「滅」來消除矛盾。例如《金

色王經》說「寧當受死苦，不用貧窮生」，66《大般涅槃經》中有「我今甚樂如是死樂，實

不欣汝貧窮而生」等「窮生不如樂死」的說法。67這種論調當然並非完整而正確的佛教教

義，但低下層民眾礙於文化水平，對於此等簡化而片面的佛教教義反而是比較容易接受的。

甚至一些下層文人亦會運用這些「片面的佛理」來寫作，例如詩人王梵志（？-670）有詩
句「父母是冤家，生一忤逆子」68、「子細審三思，慈母莫生我」69、「譴兒我受苦，慈母

不須生」70等，這類創作理念與「復仇女俠」殺子的書寫是有相似之處的。 
 
（（三三））道道教教  

不少學者指出唐代女俠傳奇與道教文化的密切關係，女俠的行爲，武藝與歸宿都滲透

着道教氣息。71「復仇女俠」故事中，女俠最後都隱遁而去，之後沒有再出現於塵世之中。

這種消失彷如虛無符合道教信徒所追求的恬淡無爲、清心寡欲的人生境界。唐代是道教文

化極盛的時代，當中以終南山樓觀派和茅山上清派在唐代的影響力最大，72上至皇室，下

至文人階層，甚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影響。 
呂岩（字洞賓，798-？）是唐代一位儒生出身的文人，後來出家當了道士，並且被後

世的全真派奉爲祖師。他有不少詩文傳世，其中〈江州望江亭自記〉中有：「吾固有劍，

蓋異於彼，一斷貪嗔，二斷愛欲，三斷煩惱。此其三劍也。」73所謂的「斷愛欲」，是指道

教修道成仙前的其中一個條件，必須先把對塵世的感情割斷，特別是捨棄與自身密切關係

的親人。74後來的全真派主張修道必須出家，這「家」就是婚姻血緣關係爲主的家庭關係。
75王重陽（1113-1170）有詩：「悟超全在絕塵情，天若有情天亦老」76，亦曾表示「凡人修

道，先須依此十二字，斷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77這可以解釋呂岩所提出的

「斷愛欲」是出家的條件，亦是整個修道成仙過程的初始條件。78 
 

66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大正新脩大正藏經》，卷 3（2002年 11月），
<http://buddhism.lib.ntu.edu.tw/BDLM/sutra/chi_pdf/sutra2/T03n0162.pdf> [檢索日期：2020年 2月 20
日] 

67  《大般涅盤經》（臺北：釋迦佛印經會，2008），卷 29，頁 32。 
68  「五古」一百六十（父母是冤家），（唐）王梵志：《唐詩百家全集‧王梵志詩全集》（海口：海

南出版社，1992），頁 49。 
69  「五古」二十二（生即巧吹風），（唐）王梵志：《唐詩百家全集‧王梵志詩全集》，頁 25。 
70  「五古」一百四十四（你道生勝死），（唐）王梵志：《唐詩百家全集‧王梵志詩全集》，頁 45。 
71  張羽佳：〈唐傳奇中女俠遁世歸宿的文化意蘊〉，《新鄉學院學報》第 36卷第 2期（2019年 2月），

頁 44。 
72  李珺平：〈唐代道教爲何獨尊及對唐文人和文學的深度浸漬〉，《青海社會科學）2015年第 3期，

頁 112-113。 
73  （唐）呂洞賓著，劉體恕匯輯：《吕洞賓全集》（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頁 70。 
74  劉建成：《修道成仙：道教的終極關懷》（臺北：秀威出版，2010），頁 251。 
75  劉見成：《修道成仙：道教的終極關懷》，頁 252。 
76  〈唐公求修行〉，（金）王重陽著，白如祥輯校：《王重陽集》（濟南：齊魯書社，2005），頁 41。 
77  劉建成：《修道成仙：道教的終極關懷》，頁 210-211。 
78  劉建成：《修道成仙：道教的終極關懷》，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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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肯定孝敬尊長，在教義中亦沒有主張「殺子」的論說。但道教與儒、佛不同，道

教沒有特別重視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甚至發出了「子女是父母修道的阻礙」一類的說

法，這在後世全真派中稱爲「冤親」或「冤家」。呂岩在其《純陽真人渾成集》中有七言

絕句兩首，一曰：「一世人身萬劫修，何須苦苦爲家愁。到頭付與兒孫計，着甚來由作馬

牛。」79這表明人生苦累的來源往往來自家庭，而凡人營營役役都付與兒孫，是不值得的。

另一首七絕：「養得兒形似我形，我身枯悴子光精。生生世世常如此，爭似留神養自身。」
80勸說世人莫過分爲子孫操勞而傷害自身，令自己耗光精力，要萬劫修成難，不該爲兒孫

打算，應該「留神養自身」。二詩旨在勸人出家修道，而把兒女置於父母的對立面之上。 
傳統中國社會對家庭倫理的重視，是道教宣揚「出家從道」的阻力，全真派堅持出家

作爲從道的先決條件，王重陽作詩詞勸說世人，從更深的層次上打破父母與子女的連繫。

王重陽〈蘇幕遮〉：「問我修行，便出非常意。怎奈時間家事累。更有一般，妻子應難棄。
81」說明自己當初修行被家人妻子耽誤。〈活死人墓贈寗伯功〉：「笑殺遇迷枉做人，人人

皆說養家因。家人便是燒身火，乾了泥團卻變塵。」82更進一步指出家人就是「燒身火」，

對修道帶來壞影響，應如泥塵般拋卻。再有一首〈元元歌〉：「兒非兒，女非女，妻室恩

情安可取？總是冤家敵面讎，爭如勿結前頭苦。」83就更直接點出兒女妻室是修行的敵人、

是從道的對立面，把家庭關係與出家修道的矛盾尖銳化，勸告世人徹底割斷「家庭的恩愛」，

而皈依全真。這種思想在全真派其他代表人物的作品中亦有出現。全真派把兒女視爲「冤

家」，在出家從道的前提下，把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緊張地對立的思想，是直接從呂岩的詩

歌中繼承過來的。84 
綜合上述，唐代「女俠復仇」傳奇中的殺子情節與道教的關係最爲密切。當然道教也

提倡孝義，反對殺生，這與儒學、佛教的主張基本一致。但道教的宗旨有「我命由我不在

天」，即人的命運並非掌握於無形的神秘力量，而是掌握在自己的主動性。再加上呂岩主

張兒女是「冤家」，是修道歸真的對立面。小說故事中的女俠們爲了在隱遁時了卻凡塵的

纏繞，確保內心的平靜，於是出現了「殺子」這種有悖人倫的極端情節。 
 

五、結論 
 

 
79  （唐）呂岩：《純陽真人渾成集》，收入《正統道藏》（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26），第 727

冊，「太玄部」，卷上，頁 7。 
80  （唐）呂洞賓著，石沅朋校點：《呂洞賓全集》（廣州：花城出版社，1995），頁 109。 
81  （金）王重陽著，白如祥輯校：《王重陽集》，頁 74。 
82  （金）王重陽著，白如祥輯校：《王重陽集》，頁 35。 
83  （金）王重陽著，白如祥輯校：《王重陽集》，頁 130。 
84  王亞偉：〈全真道與馬致遠神仙道化劇的情節建構〉，《中南大學學報》第 24卷第 1期（2018年 1

月），頁 186-187。 

「報父仇」在中國文化中古已有之，行爲性質雖然偏激但一定程度上合乎儒家的孝道，
85女俠的復仇代表着受壓迫者對不公義無法通過「正當」途徑伸張的情況下，對強權反抗

的最後手段。唐代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特別是中唐以後混亂黑暗的局面，使作者與讀者對

「復仇女俠」產生更大的共鳴，這是唐傳奇大量出現女俠角色的一個原因。「殺子」和「復

仇」作爲文學素材，原是兩條各自發展的路線，在唐代「三教合流」的時期匯合起來，「女

俠復仇、斷其所生」這一「離經叛道」的情節，透過文人的藝術加工，首次在唐傳奇中出

現。 
這個情況在唐代曇花一現後，「女俠復仇」故事在此後各朝代的改寫中，「殺子」情

節大多被刪去，是由於宋代開始，儒學再次登上了主宰地位，不合乎儒家思想的內容幾乎

不可以呈現在文人筆下，且難以得到讀者的共鳴。儒學主導對政治社會的穩定是肯定的，

但從藝術層面來說就是一種文化霸權。在藝術文學創作都爲儒學服務的情況下，創作空間

萎縮，創作自由收窄。事實上文學與藝術創作並不需要刻意地爲任何意識形態服務，每個

時期具有「時代性」的文學必能反映出該時代的文化特色，唐傳奇的「復仇女俠」故事真

正能代表着唐代特有的「三教合流」的多元與自由。 
 
 

 
85  唐傳奇《義激》的跋中，作者崔蠡以「孝且義已，孝婦人也」來評價蜀婦人，並將她與當時以孝義

稱著的高湣女、庚義婦、揚烈婦三人並舉。（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718，總頁 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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